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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京天股字（2008）第 011-6 号 

 

致：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根据发行人与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署的《委托

协议》，本所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与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与上

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公开发行证券

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证监发[2001]37 号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及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颁布的其

他有关规定，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与上市出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太极

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

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原律师工作报告”）。依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监管部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080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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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要求出具《北京市天

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依据中瑞岳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2008]第 15820 号《太极计算机股份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在 2008 年 3 月 31 日后发生的相关变化出具《北

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依据中瑞岳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2009]第 00336 号以及发行人在

2008 年 9 月 30 日后发生的相关变化出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太极计

算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依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

瑞岳华审字[2009]第 05670 号《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以及发行

人在 2008 年 12 月 31 日后发生的相关变化出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作为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的补充，本所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与上市涉及的其他法律问题的意见及结论仍适

用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的表述，本所在原法

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的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 

有鉴于此，本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要求，根据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自设立以来的员工持股及其历次变更情况如下：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5-1-6-3 
 

1. 2002 年发行人的设立 

 

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本总数为7378.92万股，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十五研究所 4578.92 62.05%
2 北京精华德创投资有限公司 1800 24.39%
3 北京龙开创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 2.71%
4 刘淮松 150 2.03%
5 柴永茂 130 1.76%
6 刘晓薇 130 1.76%
7 张素伟 110 1.49%
8 刘爱民 100 1.36%
9 马泉林 90 1.22%

10 刘雪明 90 1.22%
 合计 7378.92 100%

 

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 

 

(1) 在发行人设立时的股东中，刘淮松、柴永茂、刘晓薇、张素伟系发行人员

工。上述人员的出资已经会计师验证到位，并办理了工商登记。 

(2) 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 

 

2. 2007 年发行人的第二次股份转让 

 

2007 年 7 月 12 日，咸阳步长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步长医药”）和

王秀珍、赵晓玲、冯国宽、王亚峰、乐晖、许诗军、申龙哲、王新忠、白

利强、于跃、路玉、许锦力、钟燕、吕灏、郑志勇、张欣、荆波、郑激运、

庞艳红、蒋松、汪新等 21 名自然人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步长

医药将其持有的发行人 1800 万股股份以 1.2 元/股的价格转让给上述自然

人，具体转股情况如下： 

 
转让方名称 受让方名称 转股数量（万股） 
咸阳步长医 王秀珍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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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玲 693 
冯国宽 91 
王亚峰 55 
乐晖 26 
许诗军 26 
申龙哲 20 
王新忠 20 
白利强 20 
于跃 20 
路玉 18 
许锦力 14 
钟燕 14 
吕灏 12 
郑志勇 11 
张欣 11 
荆波 11 
郑激运 11 
庞艳红 11 
蒋松 9 

药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汪新 7 
 共计 1800 

 

2007 年 7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 2007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步长医药

将其持有的公司 1800 万股股份转让给王秀珍等 21 名自然人并通过了修改

后的公司章程。 

 

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 

(1) 在本次股份转让时，受让方中的汪新为步长医药的员工，王秀珍和赵晓玲

为步长医药控股股东赵涛的亲属，其余受让方与转让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2) 在本次股份转让时，除汪新、王秀珍、赵晓玲之外的受让方均为发行人员

工，汪新在发行人处担任董事。 

(3) 在本次股份转让时，受让方中的王亚峰担任发行人董事及财务总监、冯国

宽担任发行人副总裁，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除此之外，受让方与发行

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员无其他关联关系。 

(4) 发行人本次股份转让已经取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同意，并已办理了工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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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登记手续，将步长医药持有的 1800 万股股份变更登记至王秀珍等 21 名

受让人名下。经步长医药及王秀珍等 21 名受让人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

当核查：在本次股份转让中，王秀珍等 21 名受让人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

规定的价格向步长医药支付股份转让价款，该等资金的来源系王秀珍等 21

名受让人合法收入所得。王秀珍等 21 名受让人合法取得并持有上述股份，

不存在任何委托、信托等替他人持股情况。 

(5) 本次股份转让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3. 2007 年发行人的第三次股份转让 

 

2007 年 12 月 26 日，刘爱民、刘淮松、刘雪明、马泉林、刘晓薇、柴永茂、

冯国宽、赵晓玲、张素伟等股东和史宝月等 98 名自然人分别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约定刘爱民、刘淮松、刘雪明、马泉林、刘晓薇、柴永茂、冯

国宽、赵晓玲、张素伟等股东将其持有的发行人共计 1130 万股股份以 1.2

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史宝月等 98 名自然人，具体转股情况如下： 

 
转让人 受让人 转股数量（万股） 

许诗军 12 
梁  巍 9.5 
刘玲玲 3 
陆元福 3 

刘爱民 

王一 0.5 
史宝月 12.5 
乐晖 7 
陈郁 5 
郑建樑 4 
李方勇 2 
陈岚 1 
陈帆 1 
肖益 2 
杨锐坚 4 
叶开兴 2 
黄臣 8 
吴海峰 0.5 
万玉晴 1 

刘淮松 

申龙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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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 8 
吴凡 1 
王皓 0.5 
张体中 0.5 
陈小鹏 1.5 
吴寅 0.5 
武京萍 0.5 
廖红浪 8 
苏荣建 1.5 
仲恺 0.5 
倪贵平 1 
洪劲飞 6 
王辉 4 
高源 2.5 
刘广波 4 
汪进 0.5 
李力 1 
幺军 3 
杨松 1 
陶蕾蕾 0.5 
赵晓光 14.5 
王卫伟 1.5 
徐兢 1 
熊幼男 3.5 

刘雪明 

张冬霞 0.5 
李宝东 0.5 
凌敏 0.5 
王博 1 
章超英 11 
吕灏 2 
刘洪伟 1 
荆波 9 
佟君亮 5 
胡瑞锋 2.5 
高晓耘 2 
方凌 1 
杨学荣 1 
白利强 4.5 
范凯 2 
翟鑫 2 
孙国锋 2 
于跃 2.5 

马泉林 

赵尔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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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荣 4.5 
王文钦 3 
莫日根 1 
史喆 1 
林耀武 2 
马丁 14 
王新忠 16 
刘万贵 1 
台润 1 
刘海峰 5 
贺敬 3 
夏广志 1 
袁志刚 1 
刘建国 6 
杨晓阳 3 
王俊文 6 

刘晓薇 

蔡鹏 1 
何丹 45 
董晶 2.5 
李存国 2 
路玉 14.5 

柴永茂 

王天寯 1 
李华锋 7 
李霞 1 
陈轮 5 
谭琳 1 
张铁军 7 
张伟 2 
张红斌 7 
张志刚 2 
赵金元 2 

冯国宽 

董红 5 
赵晓玲 王秀珍 643 

 陈方 50 
张素伟 何丹 55 

 共计 1130 

 

2007 年 12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 2007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刘爱民、

刘淮松、刘雪明、马泉林、刘晓薇、柴永茂、冯国宽、赵晓玲、张素伟等

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共计 1130 万股股份转让给史宝月等 98 名自然人并通

过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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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 

(1) 在本次股份转让时，受让方中王秀珍为转让方中赵晓玲亲属，其余受让方

与转让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 在本次股份转让时，除何丹、王秀珍之外的受让方均为发行人员工，何丹

在发行人处担任董事。 

(3) 在本次股份转让时，受让方与发行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主要管理人员无

关联关系。 

(4) 发行人本次股份转让已经取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同意，并已办理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将刘爱民等 9 名转让人持有的 1130 万股股份变更登记至史宝

月等 98 名受让人名下。经刘爱民等 9 名转让人和史宝月等 98 名受让人书

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在本次股份转让中，史宝月等 98 名受让人

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的价格向刘爱民等 9 名转让人支付股份转让

价款，该等资金的来源系史宝月等 98 名受让人合法收入所得。史宝月等

98 名受让人合法取得并持有上述股份，不存在任何委托、信托等替他人持

股情况。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 142 条，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经核查，在本次股份转让中，刘爱民、刘淮

松、刘雪明、马泉林、刘晓薇、柴永茂、冯国宽等 7 名高管人员转让股份

的数额超过了上述 25%的比例，上述转股行为存在瑕疵。但是，相关股东

在发现此情况后已针对上述情形及时进行了纠正且未产生任何法律纠纷

（详见下文），该情形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构成障碍。 

 

4. 2008 年发行人的第一次股份转让 

 

2008 年 1 月 10 日，郑建樑等 24 名自然人和刘爱民等 7 名高管人员分别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郑建樑等 24 名自然人将其持有的发行人共计

187.5万股股份以 1.2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刘爱民等 7名高管人员, 具体转股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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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人 受让人 转股数量（万股） 

郑建樑 3.5 
黄臣 8 
廖红浪 8 
王  磊 8 
申龙哲 8 
乐  晖 

刘淮松 

7 
董  晶 2.5 
何  丹 

柴永茂 
30 

王新忠 16 
马  丁 14 
刘建国 

刘晓薇 
2.5 

许诗军 刘爱民 3 
荆  波 9 
佟君亮 5 
白利强 4.5 
赵尔忠 6 
解  荣 3 
章超英 

马泉林 

10 
赵晓光 12.5 
洪劲飞 6 
王  辉 

刘雪明 

4 
张铁军 7 
李华锋 7 
张红斌 

冯国宽 
3 

 

2008 年 1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如

下事项：根据《公司法》第 142 条，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

2007 年 12 月进行的股份转让中，刘爱民、刘淮松、刘雪明、马泉林、刘

晓薇、柴永茂、冯国宽等 7 名高管人员转让的股份经查超过了上述 25%的

比例限制，因此经上述高管人员与相关受让方进行协商，由相关受让方将

上述高管人员超比例转让的股份转回给上述高管人员，以对前述超比例转

股行为进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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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 

(1) 在本次股份转让时，受让方与转让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 在本次股份转让时，受让方均为发行人员工。 

(3) 在本次股份转让时，受让方中的刘爱民担任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十五所”）的所长、刘雪明和刘淮松担任十五所

的副所长，刘淮松、柴永茂、冯国宽、刘晓薇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除

此之外，受让方与发行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主要管理人员无其他关联关

系。 

(4) 在本次股份转让中，郑建樑等 24 名自然人已将刘爱民等 7 名高管人员在

2007 年第三次股权转让中超过 25%限额转让的股份全额转回给刘爱民等 7

名高管人员，对该次股权转让中的不规范行为进行了纠正。发行人本次股

份转让已经取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同意，并已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将郑建樑等 24 名转让人持有的 187.5 万股股份变更登记至刘爱民等 7 名受

让人名下。经郑建樑等 24 名转让人和刘爱民等 7 名受让人书面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适当核查：在本次股份转让中，刘爱民等 7 名受让人已按照《股权

转让协议》规定的价格向郑建樑等 24 名转让人支付股份转让价款，该等资

金的来源系刘爱民等 7 名受让人合法收入所得。刘爱民等 7 名受让人合法

取得并持有上述股份，不存在任何委托、信托等替他人持股情况。 

(5) 本次股份转让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5. 2008 年发行人的第二次股份转让 

 

2008 年 2 月 20 日，刘淮松、刘雪明、刘晓薇、柴永茂、冯国宽、何丹、

王秀珍等股东和王磊等 26 名自然人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淮

松、刘雪明、刘晓薇、柴永茂、冯国宽、何丹、王秀珍等股东将其持有的

发行人共计 160.5 万股股份以 1.2 元/股的价格转让给王磊等 26 名自然人，

具体转股情况如下： 

 
转让人 受让人 转股数量（万股） 

刘淮松 郑建樑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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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臣 8 

廖红浪 8 

王磊 8 

赵晓光 12.5  
刘雪明 

王辉 4 

王新忠 6 

马丁 14 
刘晓薇 

 
刘建国 2.5 

王新忠 10 

董晶 2.5 
 

柴永茂 
章超英 10 

申龙哲 4 

乐晖 7 

洪劲飞 6 

荆波 9 

佟君亮 5 

赵尔忠 6 

何丹 

许诗军 3 

申龙哲 4 

解荣 3 

白利强 4.5 

王秀珍 
 

郑激运 3 

张铁军 7 

李华锋 7 冯国宽 

张红斌 3 

 

2008 年 2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 200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刘

淮松、刘雪明、刘晓薇、柴永茂、冯国宽、何丹、王秀珍等股东将其持有

的公司共计 160.5 万股股份转让给王磊等 26 名自然人并通过了修改后的公

司章程。 

 

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 

(1) 在本次股份转让时，受让方与转让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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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本次股份转让时，受让方均为发行人员工。 

(3) 在本次股份转让时，受让方与发行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主要管理人员无

任何关联关系。 

(4) 发行人本次股份转让已经取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同意，并已办理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将刘淮松等 7 名转让人持有的 160.5 万股股份变更登记至王

磊等 26 名受让人名下。经刘淮松等 7 名转让人和王磊等 26 名受让人书面

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在本次股份转让中，王磊等 26 名受让人已按

照《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的价格向刘淮松等 7 名转让人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该等资金的来源系王磊等 26 名受让人合法收入所得。王磊等 26 名受让人

合法取得并持有上述股份，不存在任何委托、信托等替他人持股情况。 

(5) 本次股份转让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6. 2009 年发行人的股份转让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于2008

年9月16日颁布的国资发改革[2008]139号《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

投资的意见》（以下简称“《持股意见》”），国有企业职工不得直接或间接

持有本企业所出资各级子企业、参股企业及本集团公司所出资其他企业股

权。国有企业中已持有上述不得持有的企业股权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自

本意见印发后1年内应转让所持股份，或者辞去所任职务。截至《持股意

见》颁布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十五所所长刘爱民持有发行人75万股股份，

副所长刘雪明持有发行人51万股股份。根据《持股意见》，刘爱民和刘雪

明应限期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或者辞去其在十五所的职务。为符合《持股

意见》的要求，刘爱民、刘雪明于2009年3月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具体情况如下： 

 

2009年3月18日，刘爱民与柴永茂、张素伟、冯国宽分别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刘爱民以2.37元人民币/股的价格将其持有的发行人25万股股

份转让给柴永茂，25万股股份转让给张素伟，25万股股份转让给冯国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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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18日，刘雪明与刘晓薇、刘淮松、孙国锋、刘烨分别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刘雪明以2.37元人民币/股的价格将其持有的发行人25

万股股份转让给刘晓薇，20万股股份转让给刘淮松，3万股股份转让给孙

国锋，3万股股份转让给刘烨。 

 

2009年8月20日，十五所出具《关于同意太极规范股权结构的意见》，根

据《持股意见》以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3月24日颁

布的国资发改革[2009]49号《关于实施<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

的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同意上述股份转让。 

 

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 

(1) 在本次股份转让时，受让方与转让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 在本次股份转让时，受让方均为发行人员工。 

(3) 在本次股份转让时，受让方中的刘淮松担任发行人董事及总裁，柴永茂担

任发行人董事及高级副总裁，刘晓薇担任发行人高级副总裁，冯国宽担任

发行人副总裁，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除此之外，受让方与发行人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员无其他关联关系。 

(4) 发行人本次股份转让已经取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同意，并已办理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将刘爱民等 2 名转让人持有的 126 万股股份变更登记至刘淮

松等 7 名受让人名下。经刘爱民等 2 名转让人和刘淮松等 7 名受让人书面

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在本次股份转让中，刘淮松等 7 名受让人已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的价格向刘爱民等 2 名转让人支付股份转让价

款，该等资金的来源系刘淮松等 7 名受让人合法收入所得。刘淮松等 7 名

受让人合法取得并持有上述股份，不存在任何委托、信托等替他人持股情

况。 

(5) 根据《公司法》第 142 条，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作为发行人

现任董事，刘爱民和刘雪明本次转让的股份数额已超过上述 25%的比例，

不符合前述规定。但是，刘爱民和刘雪明转让全部股份的行为是为了满足

国务院国资委《持股意见》限期转股的客观要求，其主观上没有违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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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第 142 条的故意，本次股份转让不会损害发行人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且未产生任何法律纠纷，本所认为该情形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6) 经本所适当核查，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违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国资发改革[2009]49 号《关于实施<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

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

章后生效。 

（此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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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王立华   

              

              

经办律师（签字）：                

                   刘  艳   律师 

               

 

                                                                  

李怡星   律师 

 

 

 

签署日期：2009 年   月    日 
 


